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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审计促发展突出贡献集体和个人评选条件
一、集体评选条件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对党忠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决捍卫“两个确立”，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策部署，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纪律严明，近3年来所在部门干部未发生违纪违法行为，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认真贯彻落实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要求，在推进审计服务广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绩，走在全国、全区前列的；
（二）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中成效显著；
（三）积极探索现代内部审计监督模式，在促进部门、单位规范权力运行、完善治理、防范风险、提高效益、严肃财经纪律和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取得突出成绩；
（四）创新内部审计理念，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监督作用，与审计机关形成监督合力，助力提升监督整体效能；
（五）认真落实审计整改工作要求，压实整改主体责任，以有力有效的整改推动严肃财经纪律、重大政策落实落地、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规范权力运行的等工作，推动审计整改取得显著成效的；
（六）支持配合审计工作，建立健全监督贯通机制，拓宽审计监督范围，深化审计监督层次，提升审计监督合力，深化审计成果运用，为促进审计作用发挥作出突出贡献的。
二、个人评选条件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对党忠诚，爱国敬业，遵纪守法，政治过硬，工作务实，清正廉洁，品德高尚，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担当精神，成绩突出，近3年未发生违纪违法事件，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审计业务精通，在推进审计服务广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走在全国、全区前列的；
（二）贯彻落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审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审计法 治化规范化建设、审计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三）创新内部审计监督模式，在监督本系统本单位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实施等方面改革创新，在促进各部门各单位完善内部治理、提升发展质量、推动深化改革、促进反腐倡廉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四）创新内部审计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监督作用，参与审计机关审计工作，形成监督合力，内部审计质量不断提升，监督效能显著增强的；
（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推动本单位、本系统、本行业、本地区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通过完善制度、深化改革、推动标本兼治，实现“整改一个问题、促进规范一片”的综合效应，审计整改工作成效显著的；
（六）积极为审计工作提供审计资料、专业技术支持和数据支撑，协调解决审计工作的困难和瓶颈问题，建立健全与审计监督贯通机制，深化审计成果运用，提升审计监督效能，取得良好成效的。

